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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5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12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67%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沙钢股份”）拟以协议转

让方式收购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特股份”）持有的东北

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鹰轮”或“标的公司”）67%的

股权，交易对价为35,440.8895万元。 

2、公司与东特股份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沈文荣先生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除本次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东特股份及其控制的

企业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490.97万元，均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未发生

非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同的关联交易。 

4、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监事回避表决，并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

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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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产业战略布局，提升资产规模，增强盈利能力，2024年3

月15日，公司与东特股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东特股

份持有的山东鹰轮67%股权。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沙钢股份

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01-105号）（以下简称“《评估报

告》”），截止2023年12月31日，山东鹰轮经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52,896.85

万元。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经公司与东特股份协商确定，收购山东鹰轮67%的

股权最终作价35,440.8895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山东鹰轮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公司与东特股份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沈文荣先生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东特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

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490.97万元，均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未发生非日

常关联交易；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同的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67%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季永新先生、钱正先生回避表决，关联监事连桂芝

女士回避表决。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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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规范运作》，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7497716597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1,045,459.4961万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临港工业区河滨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蒋建平 

营业期限：1996年5月1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特殊钢产品、深加工产品及附加产品生

产、销售；钢铁冶金和压延加工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机械零部件、

金属机构件加工；镁碳砖、镁铬砖、氧化铁皮分选加工及销售；合金销售、耐火

材料及钢铁辅料销售；机械加工制造；机电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工程施工、维

修；来料加工；房屋、设备租赁；商标租赁；冶金材料检测（不含认证认可）及

技术咨询；无损检测；普通货运；人工搬运；国内货运代理；仓储；经营海上、

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含报关、报检）；机械设备维修；废旧物资回收

销售；炉窑维修、制作、安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汽车保养；汽车销售；国内

一般贸易；有线电视服务；计量检测仪器研发；（授权范围内）测量设备的检定/

校准；矿渣及矿渣微粉、冶炼渣及微粉、次氧化锌销售；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

络、工业自动化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施工、设备

安装、建筑工程施工、公路和小桥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冶金设备维修

和制造、机械加工与铆焊制作、电气维修、钢结构架制造、机电设备技术咨询；

起重设备安装；有色金属铸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东特股份主要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东特

股份42.6823%的股权；芜湖银晟特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东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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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31.3889%的股权；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东特股份9.9413%；江苏沙钢集

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东特股份1.1546%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自然人股

东，其中沈文荣先生持股占比70.53%；江苏沙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江苏沙

钢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公司与东特股份均受同一实控人沈文荣先生

控制。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山东鹰轮67%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本次交易类

别为收购股权。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东特股份持有的山东鹰轮部分股权已质押给公司控股股

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沙钢集团已同意于本次交易

交割日前解除标的股权涉及的有关质押。除此之外，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5165223560B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705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招远市张星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朴文浩 

营业期限：1994年6月25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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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

制造；纺织专用设备制造；纺织专用设备销售；建筑用石加工；建筑材料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四）本次交易前山东鹰轮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286,900 87.7512% 

2 陈明立 852,500 1.8119% 

3 曲永军 713,100 1.5156% 

4 孙登升 364,500 0.7747% 

5 孙军梅 337,500 0.7173% 

6 刘心贡 331,900 0.7054% 

7 于文福 330,500 0.7024% 

8 姜福元 329,700 0.7007% 

9 赵英方 294,700 0.6264% 

10 马志良 272,600 0.5794% 

11 张元强 269,300 0.5724% 

12 赵学强 250,800 0.5330% 

13 王乃坤 192,700 0.4096% 

14 郝广君 102,400 0.2176% 

15 欧绍军 102,200 0.2172% 

16 杜文先 77,800 0.1654% 

17 潘少岩 72,800 0.1547% 

18 连胜利 66,100 0.1405% 

19 宋学海 66,100 0.1405% 

20 王东海 66,100 0.1405% 

21 郭桂荣 66,100 0.1405% 

22 蒋俊英 66,100 0.1405% 

23 王绍龙 66,100 0.1405% 

24 杨焕康 66,100 0.1405% 

25 贾旭 66,100 0.1405% 

26 王令红 65,700 0.1396% 

27 马占腾 60,000 0.1275% 

28 王宪科 50,900 0.1082% 

29 周琦 42,300 0.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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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陈明升 42,300 0.0899% 

31 项诗扬 42,300 0.0899% 

32 王晓东 35,800 0.0761% 

合计 47,050,000 100.0000% 

（五）本次交易后山东鹰轮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31,523,500 67.0000% 

2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763,400 20.7512% 

3 陈明立 852,500 1.8119% 

4 曲永军 713,100 1.5156% 

5 孙登升 364,500 0.7747% 

6 孙军梅 337,500 0.7173% 

7 刘心贡 331,900 0.7054% 

8 于文福 330,500 0.7024% 

9 姜福元 329,700 0.7007% 

10 赵英方 294,700 0.6264% 

11 马志良 272,600 0.5794% 

12 张元强 269,300 0.5724% 

13 赵学强 250,800 0.5330% 

14 王乃坤 192,700 0.4096% 

15 郝广君 102,400 0.2176% 

16 欧绍军 102,200 0.2172% 

17 杜文先 77,800 0.1654% 

18 潘少岩 72,800 0.1547% 

19 连胜利 66,100 0.1405% 

20 宋学海 66,100 0.1405% 

21 王东海 66,100 0.1405% 

22 郭桂荣 66,100 0.1405% 

23 蒋俊英 66,100 0.1405% 

24 王绍龙 66,100 0.1405% 

25 杨焕康 66,100 0.1405% 

26 贾旭 66,100 0.1405% 

27 王令红 65,700 0.1396% 

28 马占腾 60,000 0.1275% 

29 王宪科 50,900 0.1082% 

30 周琦 42,300 0.0899% 

31 陈明升 42,300 0.0899% 

32 项诗扬 42,300 0.0899% 

33 王晓东 35,800 0.0761% 

合计 47,05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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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的公司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6,082.71 51,848.27 

负债总额 11,719.54 13,246.43 

净资产 34,363.17 38,601.84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5,270.78 25,751.92 

净利润 716.90 4,720.11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

衡审字（2024）00128号〕。 

（七）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尚需山东鹰轮其他所有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以及山东鹰轮股东会

审议通过。 

（八）失信情况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公开查询，山东鹰轮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沙钢股份

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01-105号），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

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截止2023年12月31日，山东鹰轮经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52,896.85万元，增值14,295.01万元，增值率37.03%。 

（二）定价情况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评估结果，经公司与

东特股份协商，东特股份拟转让山东鹰轮67%的股权价值为35,440.8895万元。本

次收购作价参考《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公司与东特股份的交易定价未超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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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符合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定价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存在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转移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1、甲方（转让方）：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受让方）：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支付方式、期限和交割 

本次交易对价为35,440.8895万元，由沙钢股份通过现金方式予以支付。 

双方同意，沙钢股份按照以下安排将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支付至东特股份指

定的银行账户： 

1、乙方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本次交易对

价的70%，即24,808.62万元； 

2、乙方应于标的公司就本次交易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剩余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交割日。 

（三）过渡期安排 

东特股份应当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以下简称“过渡期”）内促使标的公

司正常开展业务。 

双方同意，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前后未分配利润及过渡期间损益由交割日

后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包括沙钢股份）按照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过渡期内，标的公司的管理层应当正常勤勉履职。 

（四）成立、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自东特股份和沙钢股份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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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之日起成立。 

《股权转让协议》在以下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东特股份的内部有权机关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沙钢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标的公司其他所有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以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五）违约责任 

如果任何一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所作之任何陈述或保证是虚假的或错误

的，或该陈述或保证并未得到全面、及时地履行，或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股权

转让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均构成该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违反。上

述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称为违约方。违约方除应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规定的其他义务外，还应赔偿和承担非违约方因该违约而产生的或者遭受的直接

损失、损害、费用和责任。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规模，增强盈利能力，对公司发展具有

重要积极影响。本次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山东鹰轮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新增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同业竞争。本次交易

标的公司山东鹰轮无对外担保及委托理财情况。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

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67%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季

永新先生、钱正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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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二）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4年3月1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黄雄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独立董事3

人，实到3人，最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67%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收购山东鹰轮67%的股权，是为了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规划，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收购山东鹰轮67%的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

力，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八、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是否通过尚存

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尚需标的公司其他所有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以及标的公司股东

会审议通过，是否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3、标的公司的经营效益受市场、经济形势、原材料价格波动以及终端客户

需求等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规定，及时披露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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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4、已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5、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

械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6、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沙钢股份

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6 日 


